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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費用返還請求權 
華律師編著《民法體系建構(Ⅱ)侵權行為．物上請求權》高點出版 

 
 
 
   
［案例一1］ 

甲住戶無權占有乙住戶位於區分所有之大樓地下室A機械停車位一年後，乙起訴請求

返還停車位，甲則抗辯因其向第三人購買停車位，故該停車位屬於其所有，經法院判決乙

勝訴確定後，乙再起訴請求甲返還無權占有之不當得利。甲則抗辯占有期間之停車位管理

費均由甲向大樓管理委員會繳納，並且其支出費用雇工加設機油，讓滑輪更順暢，以此等

費用主張抵銷。試問甲對乙有何請求權？ 

［案例二2］ 

A將其房屋出租於B，租期五年，雙方約定，未得出租人之同意，不得變更租賃物之裝

潢。B為求居住品質之舒適，違反約定，擅自將原有之地磚，改鋪櫸木地板，而A並不知其

事。B因無意在租約到期後，拆除櫸木地板，故採用最堅固且昂貴之施工法，故該批櫸木

地板原本連工帶料應值十三萬元，因是好朋友幫其鋪設，該好友僅收取友誼價十萬元。五

年租約到期，A要求返還租屋，才發現地板已改為櫸木，而依A之經濟情況，A並無短期內

改鋪櫸木地板之計畫。B提出訴訟要求A必須償還鋪設櫸木地板之費用支出，而A則主張要

求B必須拆除櫸木地板。誰有道理？又若，A其實本有改鋪櫸木地板的增值計劃，在取回房

屋自居五個月後，A出售其屋，B得否要求A償還鋪設櫸木地板之支出？ 
  

【參考法條】 
  
條號 內容 備註 

民§176 

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理

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

本人償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

償其損害。 

不適法管理、不法

管理，均有適用或

準用 

民§431Ⅰ 

承租人就租賃物支出有益費用，因而增加該物之價值者，如出租人知

其情事而不為反對之表示，於租賃關係終止時，應償還其費用。但以

其現存之增價額為限。 

 

民§493Ⅱ 

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

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 

定作人未定期催告

即自行修補，所支

出之費用，如何處

理？ 

                                                        
1 案例取自林誠二（2005），〈不法管理〉，《台灣本土法學雜誌》，71期，頁149-153。 

2 案例取自劉昭辰（2004），〈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下）〉，《月旦法學教室》，26期，頁63-72。 

好書搶鮮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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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內容 備註 

民§546Ⅱ 
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支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應償還之，並付自

支出時起之利息。 

僅必要費用，不包

含有益費用。 

民§954 
善意占有人因保存占有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得向回復請求人請求償

還。但已就占有物取得孳息者，不得請求償還通常必要費用。 

 

民§955 
善意占有人，因改良占有物所支出之有益費用，於其占有物現存之增

加價值限度內，得向回復請求人，請求償還。 

 

民§957 

惡意占有人，因保存占有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對於回復請求人，得

依關於無因管理之規定，請求償還。 

1. 必要費用走無因

管理。 

2. 有益費用可否依

不當得利請求？
 

 

  支出費用的返還請求權，顧名思義，係為他人之物、為處理他人事務而支付或負擔費

用，而請求返還的請求權基礎。之所以要將其獨立出來討論，乃係因其所涉範圍上至契約，下

至占有回復關係規定，形形色色，卻都收斂於所謂「支出費用不當得利」的中心思想，頗值

獨闢一章分析。 

一、支出費用不當得利 

  參考法條：§179、§181、§816。 

  支出費用返還請求，之所以被歸類在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乃因受損害之人並非基於清償某

債務之目的而支出費用。就其性質，雖然為費用之支出者雖不一定有為他人處理事務之意

思，但或多或少皆具有處理他人事務的實質
3
。譬如，承租人在房子內為裝潢，出租人在終止

租賃契約之前，雖與承租人間有租賃契約存在，但增加房屋價值，並非承租人基於租賃契約對

於出租人所負之給付義務，所以出租人受有租賃物增益之價值，並非承租人基於清償租賃契約

為目的而為之給付。承租人裝潢租賃物可能只是為了自用，但租賃物所有權終非歸承租人，承

租人對他人之物添附，具有處理他人事務（他人之物）的實質。 

  支出費用之不當得利，請求權基礎為民法179條，返還範圍理所當然依民法181條、182條

等決之。惟實務學說見解均肯認在支出費用不當得利的返還範圍上，在「強迫得利」的案型

中，將所受利益「客體」，即民法181條但書之「價額」，予以主觀化，就受益人整個財產，依

其經濟上計畫，認定其應返還的價額。此目的如民法(Ⅰ)第三編第三章，以及下面會提到的，

是為了扣合支出費用不當得利「補償功能」之真面目，讓其在不當得利法「利益取除」的外殼

下得以尋得安身立命之所。 

  若非強迫得利的支出費用型不當得利，其所返還客體／範圍，包括積極得利，如增加該他

人之物的價值，或消極得利，如本應支出的維護費用未支出。通常，支出費用型不當得利會連

                                                        
3 同旨，陳自強（2022），〈不當得利法體系之在構成〉，《契約法中的給付不當得利》，一版1刷，頁

272-274。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好 

書 

搶 

鮮 

閱 

67

法觀人月刊 NO.291 Dec 2023

 帶產生動產之添附（如：裝潢），故其返還範圍究竟是增加他人之物的價值、該他人所節省的

裝潢費用，還是添附動產（裝潢物）之客觀市價，即有疑問。102台上930提供一個雖稱不上完

美，但尚屬有意義的判斷標準：「擅自對於他人所有或管有土地上之樹木施以養護，致使他人

受有利益（包含積極得利，如增加樹木之價值，或消極得利，如本應支出之養護費用而未支

出），如他人欠缺受益之權利者，支出費用者係以給付以外之行為，使他人受有財產上之利

益，自亦可成立不當得利（支出費用型或耗費型之不當得利）。」其更審法院因此認為：「上

訴人僅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因受領上訴人就系爭黑板樹施以勞務之利益，因上開受領勞

務之利益依其性質不能返還，上訴人主張以其施以養護而增加樹木價植、被上訴人節省養護費

用支出返還價額，亦屬有據。」此見解明顯未僅考慮養護樹木所施肥料、所噴灑農藥的客觀市

價，而是直接以「養護樹木之勞務」計算客觀價值，而謂此客觀價值包含樹木價值之增加以及

本應支出的養護費用未支出，可供參考。詳細本書見解，留待本章最後再述。 
二、支出費用不當得利的特別規定及其適用 

（一）支出費用返還體系之架構 

  總體來說，支出費用返還，其法理基礎均指向「為他人處理事務，應向得利的該他人請

求返還」此項中心思想。本於此中心思想，我國法設有性質為「補償功能之債」的無因管理

相關規定（民法176條），若當事人間有委任的合意，亦能透過委任契約補償的規定（民法546

條），請求返還。 

  又處理事務，態樣繁多，有提供勞務者，亦有透過他人之物遂行者。後者，即引文所述

「為他人之物支出或負擔費用」之情形。為他人之物支付費用，其為支付者可能是該物之有權

占有人，也可能是無權占有人。在有權占有，其支出之費用的償還，首先應依其占有之權源關

係定之；在無權占有，原則上依物權法中關於占有回復關係的規定處理。視狀況又可能在特定

法條中準用無因管理之規定（如民法957條「得依關於無因管理之規定，請求返還」），在在顯

示出了整個支出費用返還體系「為他人處理事務，應向得利的該他人請求返還」的補償性格。 

  茲先整理支出費用返還體系架構如下，以下再逐一分項解析： 

 

（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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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816
（構成要件
準用不當
得利規定）

支出費用返還請求權

向得利之該他人請求返還。」

符合當事人間契約約定 不符合當事人間契約約定
或債編各論之任意規定

有為他人管理事務之意思

無因管理
（管理有無符合本人明
知，可得而知之意思？）

適法無因管理
（民§176）

不適法
無因管理

（民§177Ⅰ準§176）

（民§177Ⅱ準§176）

無為他人管理事務之意思

不法管理 誤信管理

（管理事務態樣）

因占有他人之
物而支出費用

單純勞務

︵
民

§957
適
用
無
因
管
理
效
果
︶

因占有而支出 因添付而支出

無權占有

惡意占有人

必要費用

不
法
管
理

不
適
法
管
理

適
法
管
理

誤
信
管
理

有
益
費
用

善
意
占
有
人

︵
爭
點
︶

 有權占有
（依占有本
 權規定，
 民§430、
 §431、
 §493、
 §546）
 若不符合

（本人不承認）

（本人
不承認）

民§954
§955

支出費用型不當得利

（本人
承認）

（本人
承認）

法理：「為他人處理事務，應

或債編各論之任意規定
（民§430，§431，
§493，§546……）

（可能因占有而添
附，同時構成）

 

（二）思考步驟一：是否能直接適用民法176條 

  參考法條：§176、§177Ⅰ、§177Ⅱ、§431、§493、§546。 

  本支出費用返還「為他人處理事務，應向得利的該他人請求返還」之補償性格，第一個應

該思考的是是否能構成最具有補償性格的民法176條規定（隸屬於無因管理之債底下）。 

1、當事人間有契約約定或債各任意規定，應優先適用 

  若當事人間已經有契約約定，或者是當事人間訂的典型契約在債各有任意規定者，應優先

適用該契約約定或任意規定。惟若不構成以下任意規定的構成要件，須進行下一步無因管理的
【高點法律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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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
4
。 

  (1)當事人間原有契約，但依法解除者，民法259條5款設有特別規定：「就返還之物，已支

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得於『他方受返還時所得利益之限度內』，請求其返還。」此規定的立

法意旨與民法182條1項不知無法律上原因之善意不當得利的內容相當。讀者可能會有個疑問，

雙務契約的返還不是因為內在危險分配的緣故而無法主張所受利益不存在，免返還義務嗎？誠

如「返還請求權」一章之整理，會因契約內在危險分配而不能主張所受利益不存在，係指給付

與對待給付而言。支出費用之返還並非給付與對待給付，故不受前揭原則的拘束，此點應予

辨明。 

  (2)當事人間有租賃契約，針對租賃契約存續期間內的費用支出，有民法430條可資適用：

「租賃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有修繕之必要，應由出租人負擔者，承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

告出租人修繕，如出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修繕者，承租人得終止契約或自行修繕而請求出租

人償還其費用或於租金中扣除之。」依照本條，若係出租人應負擔之費用，而由承租人支出

者，承租人須定相當期限催告出租人為費用之償還，此立法思想，核與下述之民法493條定作

人須定相當期限催告承攬人修補，若未竟之，始能自行花費修補或請求損賠的「勞費經濟」想

法，可資比擬。然於此即產生一疑問：若出租人對於租賃物用益狀態不能負有瑕疵排除義務，

惟承租人未定相當期限催告，即自行支出費用修繕租賃物，承租人固不該當民法430條之要

件，然是否仍能依照無因管理或支出費用型不當得利請求償還其所支出之費用
5
？ 

  學說上認為，此時若令承租人依無因管理、不當得利向出租人請求償還費用，等同規避承

租人需要定期催告的前提要件，不啻架空430條費用經濟的立法目的，應不為准許。然承租人

此筆所支出之費用，係將出租人原所負擔之修繕義務排除，修繕目的已達，而使出租人之該義

務陷於「不可歸責於債務人（出租人）的給付不能」，出租人之該義務因而按照民法225條1項

免除。然而，出租人的修繕義務給付不能，乃係因為可歸責於債權人即承租人之事由而造成給

付不能，依照民法267條，雖然承租人租金之對待給付義務仍未被免除，但承租人仍能要求扣

除出租人「因免給付義務所得之利益或應得之利益」。然扣除利益畢竟僅具消極性格，只有在

本訴之訴訟標的是出租人對承租人的租金給付請求，才能達到扣除的效果，仍未肯認一個積極

的費用償還請求權基礎。於此，學說上認為，此時利益狀態與267條實為相近，應予以類推適

用，肯認承租人對出租人的積極費用償還請求權基礎
6
。此推論方式與下述民法493條，定作人

在未定相當期限催告前先行修繕，可否請求承攬人償還所支出之費用此一爭點，論理方式完全

相同，下即不贅。 

                                                        
4 惟有些實務見解認為契約法中的任意規定構成無因管理、添附、占有回復關係之特別規定，若不構成前者

或前者罹於時效，後者無法再適用。如102台上1522：「按民法431條1項規定，承租人就租賃物支出有益

費用，因而增加該物之價值者，於租賃關係終止後，得請求出租人償還該有益費用。該條係本於不當得利

之法則，就租賃期間租賃物支出有益費用而發生添附之情形所為之特別規定，自無再適用民法816條就添

附所為之一般規定之餘地。」 

5 爭點：若出租人對於租賃物用益狀態不能負有瑕疵排除義務，惟承租人未定相當期限催告，即自行

支出費用修繕租賃物，是否仍能依照無因管理或支出費用型不當得利請求償還其所支出之費用？ 

6 王千維（2021），《租賃物之瑕疵及其法律效果》，頁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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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當事人間有租賃契約，針對租賃契約存續期間內的費用支出，另有民法431條可茲承租

人在「租賃契約終止時」在「現存的增值額」範圍內請求返還其支出之「有益費用
7
」。103台

上1613更補充闡釋：「所謂現存之增價額，係指租賃關係終止時，現存增加之價額而言，與支

出有益費用係屬不同概念。倘現存之增價額，多於所支出之費用或與之相等者，固應償還其費

用之全部，如現存之增價額，少於所支出之費用者，則祇須償還其現存之增價額。」此立法實

與民法259條5款、同法182條1項的立法意旨相同。 

  須注意租賃契約存續期間內的費用支出，清償期係「租賃契約終止時」，故若租賃契約存

續中，承租人尚不能援引此條請求返還所支付之費用。 

  (4)當事人間有承攬契約，定作人通知承攬人修補工作物之瑕疵，承攬人不予理會，定作

人得雇工修補，並依照民法493條向承攬人請求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之所以法條明文「必要

費用」，係為不讓定作人隨便雇工修補，反獲不符比例之利益。須注意的是，本條要求定作人

須先訂相當期限催告承攬人修補，承攬人不為者，才能請求必要費用返還。此必要費用同時構

成承攬瑕疵所造成的損害之一部
8
，故亦屬民法495條1項、同法227條之損害賠償請求內容。 

  如民法(Ⅰ)所示，本條要求定作人催告承攬人修補，實務見解（106年5次民事庭會議決

議）以承攬人修補較為經濟為由，實則係在體現493條作為履行請求權，貴為契約違反第一道

救濟的地位，若定作人未催告承攬人修補即逕雇工修補，不但不能請求495條之損害賠償，也

不符合493條必要費用償還請求權的規定。如此，將會落得兩頭空的窘境。因此，學說上就定

作人未定期催告即自行修補，該承攬人所因此減省的費用，允許定作人類推適用民法267條但

書扣除之，再就餘額給付於承攬人
9
。此學說係就對待給付扣減的角度評價，並無不可，然定

作人支出費用的請求畢竟性質上還是「支出費用返還請求權」，本書認為493條不構成，應該可

以容許再往下找其他的費用償還請求權基礎，讓定作人得主張該支出費用返還請求權。在訴訟

上，肯認定作人之該支出費用返還請求權，仍能與承攬人的報酬請求權進行抵銷，效果與類推

適用民法267條一樣，僅「必也正名乎」的差別而已。 

  (5)當事人之間有委任契約，受任人對於委任人有民法546條2項之支出費用償還請求權：

「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負擔必要債務者，得請求委任人代其清償，未至清償期者，得請

求委任人提出相當擔保。」下述的無因管理費用償還請求權，實係以委任契約為藍本所設計

出的準契約債之關係，然比較後即可發現，民法546條2向僅容許請求「必要費用」，而不及於

                                                        
7 複習：必要費用可分為通常必要費用和特別必要費用。通常必要費用係指因保存或管理占有物通常必要

之支出，如簡易修繕費、飼養費、稅捐、公寓大廈管理費、汽車定期保養費等；特別必要費用（或稱臨

時必要費用），則指前述以外之必要費用，如房屋遭地震或洪災所支出之重大修繕費用。所謂有益費

用，則指因利用或改良占有物，且增加其價值之費用，例如土填平城壕空地、將木窗改成鋁門窗等。所謂

奢侈費用，係指超過物之保存、利用或改良所必要而支出之費用，如寵物美容、更換汽車顏色等。詳見本

書第六編第二章占有回復關係之論述。 

8 按所受損害包含支出費用，此觀下例自明：甲車被乙撞，支出20萬元必要費用修補，就該20萬元屬於損害

賠償的一部份（所受損害），在賠償方法上，依照213條3項請求該筆修補費用（回復原狀）。詳參本書第

四編第三章。 

9 劉春堂（2004），《民法債編各論（中）》，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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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益費用」。此立法蓋係因為「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民法535條），

任何在委任人指示的範圍內所產生的事務處理費用，均係必要費用，超過者（即有益費用）屬

於委任契約之債務不履行，自然不受委任契約所規範。惟超過委任人指示之有益費用部分，仍

有可能構成無因管理，再次應證契約法上費用償還的任意規定只是審查的第一步，其不構成無

礙後續請求權基礎之檢討。 

2、是否適用民法176條 

  上述契約法任意規定部分不符合時，接者須檢驗是否能使用民法176條。民法176條原則上

是「適法無因管理」的條文，惟不適法無因管理、不法管理各得在本人表示欲享有管理所得

的利益時，透過民法177條1項、2項準用
10

。若本人拒絕享有管理所得之利益，或在「誤信管

理
11

」的狀況下，無民法176條之準用，須再往下找請求權基礎。 

（三）思考步驟二：區分管理事務的性質 

  參考法條：§176、§177Ⅰ、§177Ⅱ。 

  如（一）所述，支出費用以管理事務為其法律基礎，又管理事務依其態樣，可分為就他人

之物而為管理，以及單純為他人服勞務之管理。若是後者，前面無因管理的規定檢討完後，

無論構不構成無因管理，均已無支出費用型不當得利的特別規定可茲適用了。因此，在不適法

無因管理、不法管理本人拒絕享有管理所得之利益，或在誤信管理的狀況下，支出費用之人均

須按支出費用型不當得利求最後救濟。若是前者，前面無因管理的規定檢討完後，無論構不構

成無因管理，均可再往下一步檢討其他特別規定，如占有回復關係（民法952條以下）。 

（四）思考步驟三：區分是否占有他人之物而為管理 

  就他人之物支出費用，可能有兩種態樣，一種是占有該他人之物而支出費用，另一種是

添附而支出費用。前者可能包含後者，如占有他人之地種植棉花。因此，思考上最不容易出

錯的方式，乃就支出費用之人是否「占有」該他人之物為分類標準，蓋此涉及民法952條以下

占有回復關係支出費用返還請求權的適用。 

1、未占有他人之物而純粹添附 

  參考法條：§179、§181、§816。 

  若未占有他人之物而只是純粹添附，無占有回復關係之適用，須求諸於民法811條以下添

附的規定。民法816條規定：「因前五條之規定而受損害者（編按：811條至815條關於添附之

規定），得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償還價額。」本條立法理由即通說均認為係「構成要

件之準用」，蓋本條規定之目的並不在賦予受領人終局享有物之所有權之地位，而係基於物經

濟效用、維護物之現狀等目的而為之便宜之計。其實，以816條構成要件準用不當得利的效

                                                        
10 關於適法無因管理、不適法無因管理、誤信管理、不法管理這些名詞以及體系構成，詳參民法(Ⅰ)第二

編，有詳細的說明。 

11 注意：177條2項僅謂「不法管理」能準用，誤信管理不能準用17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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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等於宣示在純添附的狀況下，救濟方式係屬於非給付型不當得利的支出費用型不當得利。 

  須注意的是，通說認為，若加工人與材料供給人有契約關係，加工係基於該契約所為，在

契約中已經可以透過報酬請求等機制解決，無需再適用物權法中添附之相關規定。因此，甲將

所有之檜木一塊交由乙藝術家雕刻成木雕，若依照民法814條，由加工之乙取得所有權，則甲

依照民法816條準用不當得利之規定，可以因為喪失檜木所有權而向乙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然

若如此解，不啻在意定之債法律關係中，使法定債之關係凌駕於前者，如此會破壞契約法原有

之風險分配，且與一般交易觀念背道而馳，故仍應採取前述之通說見解。 

在甲誤將乙之肥料施於丙地之例，乙之肥料係動產，附合於丙之土地上，依照民法

811條，由不動產所有人丙取得肥料所有權，乙之肥料所有權消滅。丙非肥料使用、處

分、收益等所有權限的歸屬之人，其取得肥料所有權，侵害乙之權益歸屬，因而受有

「土地價值增加」之利益。實務見解認為該利益應依照民法816條構成要件準用同法179

條之規定，返還於乙。 

2、占有他人之物而支出費用 

  參考法條：§179、§181、§954、§955、§957。 

  若係占有他人之物而支出費用，無論原因事實是基於添附或其他行為，均須區分「有權占

有」以及「無權占有」下去檢討。蓋以，前者支出費用返還請求權，通常依照占有本權（如：

租賃契約、委任契約）即有相關的請求權基礎，此於（二）思考步驟一時已經有檢討過（契約

法上的約定或任意規定）。若不構成前揭任意規定，有權占有人亦無占有回復關係之適用，故

只剩支出費用型不當得利可茲救濟。後者，民法952條以下的占有回復關係有其適用，而正如

第六編，第二章所介紹，民法954條、955條、957條是占有回復關係中支出費用請求權的主

角。 

  若係無權占有人係善意占有人，原則上就必要費用和有益費用，均得請求，僅在通常必要

費用之部分，依954條但書，若已經就占有物收取孳息者，不得請求。此條學說上並認為構成

無因管理、不法管理、支出費用不當得利之特別規定。 

  若無權占有人係惡意占有人，民法957條僅謂得請求返還「必要費用」，且係按無因管理之

規定請求。說到底，若一開始在（二）第一步驟審查時，無法適用或準用176條的情形（不適

法無因管理或不法管理本人拒絕享有管理所得之利益、誤信管理），若支出費用之人係以無權

占有的方式管理該他人之物，且係惡意占有人者，繞了一大圈在必要費用的部分還是回到了無

因管理。又惡意占有人在本質上只可能是適法無因管理、不適法管理或不法管理，在適用關於

無因管理的規定的時候，前者是直接適用176條，後兩者仍還要等到本人表示願享受利益，才

可以依照177條1、2項準用176條，否則仍須進入支出費用不當得利之討論。至於誤信管理，因

為誤以為自己事務而占有，必為善意占有人，適用善意占有人之954、955條規定已足。 

  至於「有益費用」，法未明文，得否請求，肯否見解均有之。否定見解認為，占有之規定

原則上係特別規定，又民法954條以下就支出費用之返還，在善意及惡意之占有人間明文做出

了差別待遇，諒係立法者一來為制裁惡意占有人，二來為恐惡意占有人故意增加費用，以阻撓

回復請求權之行使。是故，有益費用不構成身為特別規定之民法957條得請求之客體，自然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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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無因管理、不法管理、支出費用不當得利等一般規定之適用，結論上不得請求。實則，否定

說擔心造成回復請求權人之負擔，在不當得利法，可以透過支出費用之不當得利中的「強迫

得利」理論加以解決，亦即，受益人得主張此種強加於其物之支出，對其而言，非屬受有利

益，或所受利益不存在。按民法關於占有回復請求關係之規定，乃在平衡占有人因支出費用而

發生之財產減少；不當得利等制度在於取除無法律上原因而生之財產增加，其應返還之範圍非

係占有人實際上對物所為之支出，而係尚存之利益，兩者制度目的不同，本無所謂排除問題。

否定說將造成占有某物而支出有益費用者，無不當得利請求權，其未占有某物而支出有益費用

者，卻得享有不當得利請求權。此差別待遇，欠缺合理依據，故應以肯定說為是12。 

 

                                                        
12 王澤鑑（2015），《不當得利》，增訂新版，頁346-348。王澤鑑（2014），《民法物權》，頁67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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